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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民銀資本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定義及詞彙具有該公告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一段中所指該等公告之日期（即二零一七
年十二月八日）應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四日。

除上文所述者外，本公司確認，毋須就該公告作出其他澄清。

承董事會命
民銀資本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李金澤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金澤先生、丁之鎖先生及吳海淦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任海
龍先生及廖肇輝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、吳斌先生及王立華先生。


